
 

 1 

股票代码：000068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2018-21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深圳市前海弘泰清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北京清控

人居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控人居”）的持股比例, 增厚公司盈利

水平，公司于 2018年 4月 25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公司与深圳市前海弘泰清环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泰清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本

公司拟受让弘泰清环持有清控人居 9.54%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

有清控人居的股权将变更为 79.5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4票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关联董事

黄俞先生、童利斌先生、张诗平先生、刘佼女士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

董事均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深圳市前海弘泰清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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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前海弘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06138651K 

合伙期限：2014年 05月 27日至 2044年 05月 27日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

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A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年 05月 27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主要股东：李王峰,有限合伙，持股 99%，承担有限责任。 

深圳市前海弘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承担无限责任，实际控制公

司，持股 1%。 

2、关联方关系说明（下图只列示部分股东，仅作为涉及关联方说明使用） 

 

因公司大股东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泰”）及关

联方同方金融控股（深圳）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前海弘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弘泰基金”）合计65%的股份。而弘泰基金（董事长黄俞）又持有弘泰清

环 1%的股份。基于上述原因，公司视同弘泰清环为关联方。 

3、主要财务数据：截止到 2017年 12月 31日，弘泰清环资产总额为 1426.64

万元，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1420 万元，6.64 万元为银行存款；负债为 1250 万

元；累计亏损 73.36万，主要是利息费用；净资产为 176.64 万元。 



 

 3 

4、经公司查询，深圳市前海弘泰清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介绍 

名称：北京清控人居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074173908Q 

法定代表人：潘文堂 

注册资本：146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 07月 17日 

营业期限：2013年 07月 17日- 2033年 07月 16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号院 4号楼 20层 2011号 

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产品设计；模型设计；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水污染治理；环境监测；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

咨询；工程勘察设计；专业承包。（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12月 31日，清控人居总资产 224,874,379.34

元，营业收入 118,912,974.54 元，净利润 2,134,238.06 元，净资产

166,444,907.39元。 

2、清控人居各股东持股比例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10,220.0098 70.00 11,612.1667 79.54 

2 清控人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13.70 2,000.00 13.70 

3 
深圳市前海弘泰清环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392.1569 9.54 - - 

4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987.8333 6.76 987.8333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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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4600.0000 100.00 14600.000 100.00 

3、经公司查询，北京清控人居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公司本次拟收购弘泰清环持有的清控人居9.54%股权，不会导致合并报表

范围变更，如转让完成，公司对清控人居持股比例由 70%变为 79.54%。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定价依据：本次股权转让以清控人居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基础确定转让价

格，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清控人居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16,620万元，本

次转让股权对应净资产为 1,586万元。公司经与股权出让方弘泰清环协商，约定

拟以 2018年 5月 10日为股权转让基准日，目标股权转让款总计为 1,656万元（大

写：壹仟陆佰伍拾陆万元整），转让溢价约为 70万元，溢价率仅为 4.4%。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前海弘泰清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

综合办公楼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前海弘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大工业区兰竹大道以北 CH3 主厂房 

法定代表人：黄俞 

1、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将其持有的清控人居目标股权转让给乙方，

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受让前述股权。 

2、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依法享有目标股权的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

务。 

3、各方同意，以 2018 年 5 月 10 日为股权转让基准日，本协议项下目标股

权转让款总计为 1656万元（大写：壹仟陆佰伍拾陆万元整）。 

4、本协议签署且在本协议第 7条规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5】个工

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三分之二，即 1104 万元（大写：壹

仟壹佰零肆万元整）；公司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即 552 万元（大写：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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佰伍拾贰万元整）。 

5、转让方收到前述股权转让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应向受让方出具书

面的收款确认函，并协助清控人居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6、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应协助

清控人居向受让方出具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 

7、各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以下列全部条件的满足为前提，但受让方书面

豁免的除外： 

转让方向受让方提供清控人居 2017年度审计报告； 

转让方和受让方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内部决策程序； 

甲方合伙人大会通过决议批准甲方向乙方的股权转让； 

签署本协议后至受让方支付股权对价款期间，转让方确保清控人居的经营或

财务状况等方面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由受让方根据独立判断作出决定）。 

8、本协议经转让方本人或授权代表、受让方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之日起生效。 

六、股权交易目的和影响 

公司受让弘泰清环所持有的清控人居 9.54%股权，能进一步加强对清控人居

的控制权，进而增厚上市公司盈利水平，为公司贡献更大收益。同时有助于加强

公司的战略布局，并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孙枫先生、任意女士、雷达先生、林涛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关联交易定价是公允的，不会损害本公司及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董事

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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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3、北京清控人居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